南宫市发展和改革局

关于城区集中供热价格调整方案
按照《河北省定价目录》、《河北省价格听证目录》的相关规定，城市集中供热价格属于政府定价目录中的听证项目。其价格的制定和调整必须依照法定程序召开听证会。根据中环寰慧（南宫）节能热力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城区集中供热价格的请示》，按照政府工作安排，我单位启动了城区集中供热价格调整的法定程序。经过了对该公司实地考核、申报资料审核、相关政策论证等环节，依照《成本监审报告书》、《河北省供热用热管理办法》、《河北省热力价格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并参照周边县市同类供热形式价格水平，确定了此次供热价格拟调整方案。现将方案陈述如下，请各位代表进行讨论并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一、听证项目
调整南宫市城区集中供热价格。
二、拟调整价格
1、居民供暖价格由18元/㎡调整为20元/㎡;

2、非居民供暖价格由21元/㎡（机关事业单位、医院、学校等）和工商企业25元/㎡一并调整为非居民：27元/㎡。（邢台城市集中供热价格，征收类别为居民和非居民两类。我市调价方案价格类别参照邢台执行，不再做其他分类。）
3、供热面积以房屋所有权证标明的建筑面积为准。
4、因特殊供热方式或用户对供热有特殊要求的，由供热、用热双方协商确定。
三、拟调整价格的依据和原因
1、调价依据：
《河北省供热用热管理办法》、《河北省热力价格管理办法》、《南宫市发展和改革局成本监审报告结论书》、《邢台市冬季供暖应急处置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转发省冬暖办<关于多措并举促进供热行业健康发展通知（冀供暖办函【2022】7号）>的通知》、《中环寰慧（南宫）节能热力有限公司关于调整集中供热价格的请示》及相关资料。
2、调价的原因：
一是设备的不断更新。随着南宫城市化建设速度的加快，南宫生物质电厂余热已经无法满足城区集中供热发展的需求，为了解决热源短缺的问题，该企业于2016年投资建设开发区热源厂2*29MW（兆瓦）锅炉项目，并于2017年供热季正式投运；为了积极落实国家“双碳”战略，又于2021年建成投网2*8.5MW（兆瓦）离心式污水源热泵机组供热项目。设备的更新符合国家节能减排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布署；二是燃料价格的上涨。自2016年开始燃料（兰炭）价格从600元/吨涨至2300元/吨；三是工人工资费用大幅度上涨。以上原因致使企业亏损严重，运转困难。根据《成本监审报告书》的内容，2019、2020、2021年度集中供热运营成本为20元/㎡，供热价格偏低是造成企业亏损的主要原因之一。价格的调整有利于减轻企业亏损经营的沉重负担，进一步提高供热质量，让企业有充足的发展后劲，为提高我市的城市品位，打造宜居环境做出更大的贡献。
四、调整城市集中供热价格对群众的影响及相关优惠政策
我市供热价格，居民由原来的18元/㎡调整为20元/㎡，上调幅度为2元/㎡，经据初步匡算，我市按户平均住宅面积120平方米计算,每户年增加支出240元 ，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0.75%（2021年度我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839元），对居民生活影响较小。
本次拟调整方案中也考虑到低收入群体的实际情况，城区集中供热范围内的低保户、低边户、特困户低收入群体用热价格，仍按照原来的18元/㎡不变，确保其基本生活水平不因供热价格调整而降低。
严格按照上级文件，对相关公益性单位供热价格进行优惠。依据河北省物价局《关于落实养老机构有关价格及收费标准的通知》（冀价管〔2011〕25号）和《关于明确公办义务教育学校、幼儿园（含普惠性）水电暖气价格优惠政策的通知》南发改字〔2020〕51号）文件精神。福利性和非营利性养老机构、养老家庭服务机构和残疾人托养服务机构、公办义务教育学校、幼儿园（含普惠性民办园）供热价格均按居民标准征收。如上级文件有变化，按新文件要求执行。
其他相关问题

暂不用热、首次供热收费，继续按照《河北省物价局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规范居民供热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冀价管（2016）132号文件执行。

取消采暖暂不用热收费；

2、鉴于新建住宅首次供热实行整体供热，其首次采暖费用纳入房价，统一由开发建设单位交纳，不得向居民用户单独收取、重复收取。

六、调价后的措施
我单位将进一步做好价格政策宣传和落实工作。会同住建局、市场监管局等相关部门加强监督检查力度，督促企业强化服务意识，提高供热质量，向南宫市人民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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